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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风电”、“本

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

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

分别在杭州银行北京朝阳支行、光大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杭州银行

北京朝阳支行、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富力城支行、浙商银行北京分行、

南京银行北京分行和渤海银行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开户行”）开设账

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本公司及保荐人安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与上述银行分别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

条款如下：

一、本公司已在杭州银行北京朝阳支行、光大银行北京清华园支

行、杭州银行北京朝阳支行、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富力城支行、浙商银

行北京分行、 南京银行北京分行和渤海银行北京分行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分别为

１１０１０１３３７８１０００２５８４０

、

３５３６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１５３７４

、

１１０１０１３３７８１０００２５７４４

、

９１３８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２８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８２８８３

、

０５０６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

、

２０００３９１０２９０００１３９

，专

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二、本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

三、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

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本公司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

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本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安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与查询。 安信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

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 本公司授权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铁

铭、郑茂林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

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安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

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

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本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

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

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本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安信证券，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

代表人。 安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

开户银行，同时书面通知本公司、开户银行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

配合安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安信证券的要

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现本公司、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

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本公司、安信证券、开户银行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

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

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

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９６

号文核准。

三、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２

号文批准。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３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１００

，

５１０

万股

６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１０

，

５１０

万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公司全体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

股份。 除此之外：

公司股东北京天华中泰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上述承诺期限届满

后， 北京天华中泰投资有限公司在韩俊良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北京天华中泰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在韩俊良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韩俊良承诺： 自本公司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北

京天华中泰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在不违反前述承诺的情况下，其于

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北京天华中泰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不超

过其所持有的北京天华中泰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在韩俊良在本公司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北京天华中泰

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

公司股东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

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每年转让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自然人

股东刘征奇等

３４

人分别作出承诺： 其所持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的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 在不违反前一

承诺的情况下， 其于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北京华丰能投资有

限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在不违反前一承诺的情况下， 其于本公司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股份。

公司股东北京中恒富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承诺： 上述承诺期限

届满后， 北京中恒富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公司董事于国庆在公司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北京中恒富通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于国庆自公司离职之日

起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股东北京汇通丰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承诺： 上述承诺期限

届满后， 北京汇通丰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公司董事刘会在公司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北京汇通丰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刘会自公司离职之日起半

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

配售的

２１００

万股股份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

资金申购发行的

８

，

４１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起上市交易。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ＳＩＮＯＶＥＬ ＷＩ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４

、法定代表人：韩俊良

５

、变更设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６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５９

号文化大厦

１９

层

７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６

８

、电 话：（

０１０

）

６２５１５５６６

９

、传 真：（

０１０

）

６２５１１７１３

１０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ｉｎｏｖｅｌ．ｃｏｍ／

１１

、电子邮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ｉｎｏｖｅｌｗｉｎｄ．ｃｏｍ

１２

、所属行业：电机制造业

１３

、营业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风力发电设备；一般经营项

目：开发、设计、销售风力发电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国营贸易、专项规

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该企业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前为内

资企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１４

、主营业务：公司主营业务为开发、设计、生产、销售风力发电

设备。

１５

、董事会秘书：方红松

１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１

）董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共有董事

９

名，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职务 提名方

韩俊良 董事长 天华中泰

刘会 副董事长 汇通丰达

常运东 副董事长

ＦＵＴＵＲＥ

陆朝昌 董事 重工起重

王原 董事 重工起重

于国庆 董事 中恒富通

张宁 独立董事 华丰能

张勇 独立董事 鼎方源

赵鲁平 独立董事 新能华起

（

２

）监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共有监事

３

名，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华锐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通过决

议选举徐成为公司监事， 并与职工代表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许玉

生、赵洋共同组成监事会，任期三年。

（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１２

名，基

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提名方

韩俊良 董事长

／

总裁 天华中泰

常运东 副董事长

／

副总裁

ＦＵＴＵＲＥ

刘征奇 副总裁 韩俊良

邓燕 副总裁 韩俊良

戚殿江 副总裁 韩俊良

李乐成 副总裁 韩俊良

陶刚 副总裁 韩俊良

于建军 副总裁 韩俊良

汪晓 副总裁 韩俊良

金宝年 副总裁 韩俊良

魏宇强 财务总监 韩俊良

方红松 董事会秘书 韩俊良

１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均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上述人员间接持有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

况如下：

韩俊良持有北京天华中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北京天华

中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刘会持有北京汇通丰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北京汇

通丰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８３５

万股。

陆朝昌持有大连华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８％

的股权，大连华锋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５％

的股权，大

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

王原持有大连华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０．６３％

的股权，大连华锋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５％

的股权，大连

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

于国庆持有北京中恒富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北京

中恒富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８３５

万股。

徐成持有大连华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３％

的股权，大连华锋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５％

的股权，大连重工

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

许玉生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１％

的股权， 北京华丰能投

资有限公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赵洋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的股权， 北京华丰能投

资有限公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刘征奇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

的股权，北京华丰能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李乐成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北京华丰能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邓燕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６％

的股权， 北京华丰能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戚殿江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６％

的股权， 北京华丰能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陶刚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４％

的股权， 北京华丰能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于建军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４％

的股权， 北京华丰能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汪晓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４％

的股权， 北京华丰能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金宝年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４％

的股权， 北京华丰能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魏宇强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４％

的股权， 北京华丰能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方红松持有北京华丰能投资有限公司

４％

的股权， 北京华丰能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除上述情况外，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

人股票、债券。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发行前总股本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重工起重、天华中泰、

ＦＵＴＵＲＥ

、西藏新盟、新能华起。

三、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发行前 发行后

序号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重工起重

（

ＳＳ

）

１８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６

，

９４９ １６．８６％

２

天华中泰

１２

，

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１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４％

３ ＦＵＴＵＲＥ １２

，

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１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４％

４

西藏新盟

１０

，

５００ １１．６７％ １０

，

５００ １０．４５％

５

新能华起

７

，

２７５ ８．０８％ ７

，

２７５ ７．２４％

６

富鼎顺

３

，

６００ ４．００％ ３

，

６００ ３．５８％

７

瑞华丰能

３

，

５７０ ３．９７％ ３

，

５７０ ３．５５％

８

华丰能

３

，

０００ ３．３３％ ３

，

０００ ２．９８％

９ ＳＩＮＡＲＩＮ ３

，

０００ ３．３３％ ３

，

０００ ２．９８％

１０

汇通丰达

２

，

８３５ ３．１５％ ２

，

８３５ ２．８２％

１１

中恒富通

２

，

８３５ ３．１５％ ２

，

８３５ ２．８２％

１２

鼎方源

２

，

７６０ ３．０７％ ２

，

７６０ ２．７５％

１３

颐源智地

１

，

６５０ １．８３％ １

，

６５０ １．６４％

１４

天津德同

１

，

６２０ １．８０％ １

，

６２０ １．６１％

１５

盛景嘉华

１

，

４７０ １．６３％ １

，

４７０ １．４６％

１６

丰恒胜达

１

，

２７５ １．４２％ １

，

２７５ １．２７％

１７

上海元琪

１

，

２６０ １．４０％ １

，

２６０ １．２５％

１８

普丰行

６００ ０．６７％ ６００ ０．６０％

１９

益通森源

３３０ ０．３７％ ３３０ ０．３３％

２０

泛海新能

１８０ ０．２０％ １８０ ０．１８％

２１

衡水智盛

１５０ ０．１７％ １５０ ０．１５％

２２

恒越星河

９０ ０．１０％ ９０ ０．０９％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

１

，

０５１ １．０５％

本次发行股份

— —

１０

，

５１０ １０．４６％

其中

：

网下配售部分

— —

２

，

１００ ２．０９％

其中

：

网上资金申购部分

— —

８

，

４１０ ８．３７％

合 计

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５１０ １００％

注：

ＳＳ

为国有股东（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 根据《同意

华锐风电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大国资改革

【

２００９

】

８７

号），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有股东，持有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２０％

。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

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次

发行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持有。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大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向全国

社保基金转持部分国有股权的批复》（大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３１

号），同意

重工·起重按本次公开发行

１０％

的比例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划

转股权。

２

、本次发行后，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重工起重

１６

，

９４９ １６．８６％

２

天华中泰

１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４％

２ ＦＵＴＵＲＥ １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４％

４

西藏新盟

１０

，

５００ １０．４５％

５

新能华起

７

，

２７５ ７．２４％

６

富鼎顺

３

，

６００ ３．５８％

７

瑞华丰能

３

，

５７０ ３．５５％

８

华丰能

３

，

０００ ２．９８％

８ ＳＩＮＡＲＩＮ ３

，

０００ ２．９８％

１０

汇通丰达

２

，

８３５ ２．８２％

１０

中恒富通

２

，

８３５ ２．８２％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０

，

５１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９０．０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

金申购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２

，

１００

万股，网上资金

申购发行

８

，

４１０

万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

９４５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出具了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１

号

《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１３

，

８９７．２０

万元，其中：承销、保荐费用

１２

，

８３８．５０

万元、审计费

１００．００

万元、律师费

５０．００

万元、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１７．４４

万元、 信息披露费

３４９．００

万元、 股权登记费

５５．０５

万元、 印花税

４６６．２３

万元、其他上市费用

２０．９８

万元。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

１．３２

元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９３２

，

００２．８０

万元

七、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１２．４７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

资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

算）

八、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１．８４

元（按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

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期间， 没有发生

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

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

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

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除上述情况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１８

时

３０

分左右，本公司位于河北省

尚义县南壕欠镇大坝沟村的作业现场，

３

名作业人员在风电机组上完

成调试后回收钢丝绳时，现场突起大风，将绳索吹起并接触到附近高

压线，作业人员触电。 事故造成

１

人当场死亡，

２

人重伤，伤者经医院抢

救无效相继死亡。 本次事故系大风突起和近距离高压线等偶然因素

并存而导致的意外事件，与风电机组质量无关，该事件不影响本公司

的正常经营，也未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上市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８１８０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８１８３６

保荐代表人：王铁铭 郑茂林

项目协办人：杨海英

联系人：朱斌、熊可、杨培、陈实、谢俊、包丽娅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

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

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华锐风

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